
 
 
 
 

 

2025 / 2026 通告（218） 

有關「四川歷史文化及生態探索之旅」遊學團事宜 

敬啟者： 

    為了豐富學學習經歷，促進學生國民身份認同，擴闊視野，本校將舉辦「同根同心：四川歷史

文化及生態探索之旅」遊學團，茲列有關考察團須知如下，祈請察閱為荷： 

活 動 日 期 ： 2026年 3月 23日至 2026年 3月 26日【四日三夜】 

集 合 時 間 ： 上午 5時 45分（3月 23日，星期一） 

集 合 地 點 ： 本校禮堂 

解 散 時 間 ： 晚上 7時 30分（3月 26日，星期四） 

解 散 地 點 ： 本校禮堂 

活 動 地 點 ： 四川省成都市 

對 象 ： 共 30名小六學生  

交 通 方 式 ： 

旅遊巴（本校來回香港國際機場）；飛機（香港至成都來回） 

*去程航班：國泰航空 CX986 （10:20出發；13:15到達）/ 

 回程航班：國泰航空 CX987 （14:30出發；17:15到達） 

服 裝 ：  本校校服 + 輕便服飾 （詳情請留意簡介會上講解） 

住 宿 ： 
成都鳳凰山智選假日酒店 

（地址：成都市新都區大豐街道甫家一路 148號 1棟 3層 306號） 

領 隊 老 師 ： 
余美賢校長、邱月華副校長、張嘉敏主任、吳朗峰主任及 

華暢國際交流中心領導、導遊 

協 辦 機 構 ： 華暢國際交流中心 

行 程 簡 介 ： 

第一天： 

粉嶺公立學校旅遊巴至機場午餐（飛機餐）成都天府國際機場武侯祠錦里

古街晚餐觀賞 川劇變臉表演下榻酒店 

 

第二天： 

早餐自貢市鹽業歷史博物館燊海井午餐自貢恐龍博物館晚餐下榻酒店 

 

第三天： 

早餐成都大熊貓繁育究基地午餐參訪當地學校（穿整齊校服）四川科技館

晚餐下榻酒店 



 

第四天： 

早餐成都博物館 午餐成都天府國際機場香港粉嶺公立學校 

注 意 事 項 ： 

1. 活動後，學生須完成學習報告，總結學習成果，並與同儕分享所學。 

2. 考察活動進行期間，學生必須遵守規則，並聽從領隊及老師指示，不得無故離

團。 

3. 承辦之旅行社將於 2月 9日放學後（3:45-4:45pm）為參與之學生簡介是次行

程，學校另將於 3月 17日（3:45pm-5:00pm）舉行出發前簡介會，所有參與學

生必須出席，敬請學生預留時間。 

行 李 須 知 ： 

1. 有關行李須知及違禁物品請見通告附表。 

• 建議學生準備一大背包及一小斜孭袋，所有貴重物品必須裝入小行李內隨身攜

帶。 

• 四川 3月天氣溫差較大（預計 10℃至 20℃），學生須帶備足夠的禦寒衣物。 

• 學生須於 3 月 6 日或之前把所需證件及緊急藥包交領隊老師保管至遊學

團結束時才發回。（跨境學生請於出發當天早上把證件交領隊老師，於旅程期

間，證件全程由帶隊老師代為保管至回港後才派回） 

 

• 學生旅遊證件指引： 

 
香港永久性居民 

香港居民 

（在港未住港七年） 

11 歲以下之兒童 

1.身份證 (無相) +特區護 

照 + 回鄉卡  

或  

2.回港證 + 回鄉卡 

簽證身份書 + 回鄉卡 或 * 

護照 

11 歲或以上之人士 
**身份證（有相）+ 回鄉

卡 

**身份證 + 簽證身份書 + 

回鄉卡 或*護照 

 

*請家長同時保存所有證件之副本作參考。 

備 註 ： 
團費已包含團體綜合旅遊保險，家長可因應個人需要為學生購買額外的個人綜合旅

遊保險。 

 

如有查詢，歡迎與張嘉敏主任聯絡。 

    此致 

粉嶺公立學校教職員 

粉嶺公立學校校長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___________________ 

余美賢  謹啟         

 

二零二六年二月六日 
 

負責老師：張嘉敏主任
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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------------------ 

2025-2026年度（218）回條 

有關同根同心：四川歷史文化及生態探索之旅」遊學團事宜 

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班    別：__________（   ） 

敬覆者：  

 

本人已知悉上述遊學團活動安排， □本人同意敝子弟於活動完結後自行回家。 

□本人同意敝子弟於活動完結後將由家長到校接送。 

   

 

此覆 

粉嶺公立學校校長 

 

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 

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  
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 

二零二六年______月_____日 

負責老師：張嘉敏主任



 
 
 
 
 
 
 
 
 

隨身物品 

□ 有效旅遊證件正本 

（ 回鄉證 + 香港身份證/回港證 + 

護照） 

□ 旅遊證件副本 

（ 回鄉證 + 香港身份證/ 

回港證 + 護照） 

□ 緊急聯絡資訊 

(緊急情況下需要聯絡的 

家長及監護人) 

 

□ 隨行袋（小背包） 

□ 手提電話 

（必須附有手機繩，不可使 

用「大灣區」內地上網卡） 

□ 個人名牌 

（每天行程完結後交 

回小組老師） 

□ 充電器 □ 紙巾/濕紙巾 □ 消毒洗手液 

□ 口罩（10個，2個放隨身袋） □ 環保袋 □ 文具 

□ 少量人民幣（現金）及 港幣 □「遊學團小錦囊」冊子 □ 雨傘 

 

行李攜帶方式 物品 注意事項 

 

 

 

 

隨身物品 

 

 

備用鋰電池 

 必須隨身攜帶，不能托運，不能機上充電、不能放

置行李架 

 

．外置充電器(尿袋)、相機電池(不可超過 2 個) 

．額定能量值不得超過 100Wh (瓦特小時) 

．超過 100Wh 但不超過 160Wh 的，需事先經航空

公 

司批準 

液體 

 

 

 不超過 100 毫升的液體  

．以不超過 100 毫升容器盛載。 

．並將容器放在透明的可重覆密封袋的內。 

．不能帶備噴霧 

．不能帶備藥水（如「雙飛人」等全放行李箱內） 

 



行李箱（不超過 23kg） 
□ 冬季校服（1 套） 

（到訪當地學校當天穿着） 

□皮鞋 + 波鞋 □ 替換冬季衣服 3 套

（外出使用） 

□ 睡衣 1 套 □ 內衣褲、襪子 

（三天更換） 

□ 禦寒大衣(外套) 

□ 禦寒內衣/保暖衣 □ 頸巾、手套、冷帽 □ 團體外套 

□  沐浴露、洗頭水、護髮素 □ 牙膏、牙刷及梳 □ 拖鞋（酒店內用） 

□  髮圈橡根（女同學適用） □ 浴巾、面巾 □ 旅行用變壓器 

 

 

□  護理用品：潤唇膏、潤膚露 □ 個人藥物 

（出發當天派回學生自行 

保存） 

□ 交流紀念品 

□ 少量零食 

（乾糧，勿帶水果或肉類食品） 

□ 備用膠袋 

（存放污衣物用） 

□ 防曬用品 

（如太陽眼鏡等） 

  

行李攜帶方式 物品 注意事項 

寄艙行李 液體 

． 超過 100 毫升的液體/噴霧 

． 未裝滿但容量大於 100 毫升的容器 

． 壓縮噴霧 

禁止攜帶物品 

．各種尖銳或有刀鋒的利器（如：餐刀、剪刀、剃刀刀片、尖柄梳 

或〸字鎖匙） 

．肉類、活動物、動物屍體及標本； 

．動物皮毛、奶、蛋及其製品、燕窩； 

．新鮮水果、蔬菜、種子等 

．內容敏感的報章、雜誌、書籍、冒牌及侵犯版權的翻版物品進出

香港及内地 

．能使人誤會為違禁品的物品，如玩具槍。 

．武器彈藥、仿真武器； 

．假幣、偽鈔； 



 


